
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辽宁省Ⅱ⒋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辽人社职 (⒛ 17〕 1g号

文件

关于做好201T年度T~⒋系列高级

专业技术资     句通知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卫生计生委,省直有关部门,省属高

等医学院校及附属医院:

为做好 2017年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专业知识和专业

实践能力考试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考试对象和条件

(一 )⒛17年全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继续采取

考评结合的评价方式。符合辽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辽宁省

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⒛16年全省卫生系列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考

试及评审工作安排意见的通知》(辽人社职[2016]3O号 )规定的

申报条件,拟申报⒛17年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的人员 (符合免

试政策的人员除外)均需参加辽宁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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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考试合格人员方可申请参加相应级别和专业的评审。

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卫生计生委 《关于进一步改

革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的实施意见》(辽人社

职[2016]眦 号)文件精神,自 ⒛17年起,我省乡镇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 计划生育服务站、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相应专业大学专科毕业后,聘任中

级专业技术职务满 7年 ,且在县 (区 )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从

事卫生专业技术工作满 20年的人员可以正常申报卫生系列副高

级职称评审。门诊部 (所 )、 医务室,国有企业以及社会资本举办

的规模相当于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的医疗卫生

机构,参照执行。

(二 )下列人员享受免考政策

1.自 2016年起,援派时间超过 1年的援疆、援藏、援外等

人员,自援派之日起,3年内免考。

2.在乡镇卫生计生机构工作满 30年 ,男年满 55周 岁、女年

满 sO周岁 (年龄计算截止到报评年度末)申报人员可免考。

3.申报民族医 (蒙医学)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免考。

二、考试内容及专业设置

(一 )考试内容

主要考核考生应知应会的本专业及相关专业知识、国内外发

展现状和趋势以及常见病、复杂疑难病例分析等。不指定考试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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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用书。

(二 )考试及评审专业设置

1.报考人员报考专业和级别必须与申请评审专业和级别相

一致。报考专业有医师执业资格要求的,本人医师执业类别、执

业范围须与所报考的专业相一致;报考护理专业,须要有护士执

业资格证书。凡报考专业与申报评审专业不符或与执业类别、执

业范围不一致的,考试成绩不作为申报评审的依据。《辽宁省卫生

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与评审专业目录》详见附件 1。

2.申报评审中医各专业的人员除按现有的对应专业或相近

专业报考外,其他无对应或相近专业的一律报考 “中医内科”专

业;申报评审中西医结合各专业的人员除按现有的对应专业或相

近专业报考外,其他无对应或相近专业的按照西医所设置的对应

专业报考。

(三 )考试题型

专业知识考试题型为单选题和多选题,专业实践能力考试题

型为案例分析题,题型以实际考试题型为准。参加考试的人员须

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 21wecan。 ∞m)下载高级卫生专业技术

资格人机对话考试考生练习版进行模拟练习。

三、考试有效期

自⒛16年起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成绩有效期为3

年。申报人员可以按照自愿原则多次参加考试,评委会将选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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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成绩计入评审总成绩。申报人员报评专业或工作单位层级发生

变化时,须按现专业或工作单位层级重新参加考试。

四、报考方式及报考程序

(一 )报考方式

考试报名实行属地化管理,由各市负责组织实施。

(二 )报考程序

1.网上报名。考生须于 4月 ⒛ 日至 5月 22日 登录中国卫生

人才网,在线如实填写个人报名信息,并下载打印《辽宁省卫生系

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表》(附件 2,以下简称《报名表》)。

考生网上提交的个人信息将作为后期评审的数据依据,要求考生

务必逐项规范、认真填写。《报名表》须经本人签字确认和所在单

位人事部门或档案存放单位审核签署意见并加盖印章。

2.现场确认。已完成网上报名的考生须于 4月 25日巧 月 23

日由本人或所在单位持 《报名表》及相关报名材料到各市指定报

名点进行现场确认。未在规定时限内进行现场确认的考生,将被

视为自动放弃报考,不再安排补报。

3.网上资格审核。各市须于 5月 ⒛ 日-G月 5日 对辖区内报

考人员进行网上资格审核。

4.网上打印准考证。考生须于 6月 27日 -7月 9日登录中国

卫生人才网自行打印准考证。

(三 )报考人员现场确认需提供以下材料 (复印件须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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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审核并加盖印章):

1.《报名表》(1份 ),须经本人签字、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

档案存放部门审查盖章。

2.本人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 1份 )。 由单位统一报名的考

生不需提供身份证原件。

3.各层次学历、学位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 1份 )。

4.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 1份 )。

5.有下列情况的,考生还应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

(1)取得国 (境 )外院校学历 (学位)的人员,须提交教

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报告 (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

(2)报考有执业资格要求的专业的人员,应提交医师执业

证书或护士执业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 1份 )。

资格审核后,报考人员身份证、学历证书、学位证书、专业

技术资格证书、学历认证报告、执业证书原件返还考生,其他材

料由资格审核部门统一留存。

五、考试时间及考场设置

(一 )考试时间及考场设置

考试时间为⒛17年 7月 8日 -g日 。考试采用人机对话的考

试方式,分专业知识和专业实践能力两科,每科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具体时间、地点以准考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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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场设置

考场分设在沈阳 (包括沈阳、铁岭、昌图县 )、 大连、鞍山

(包括鞍山、丹东 )、 抚顺、本溪、锦州 (包括锦州、阜新、朝阳、

盘锦、葫芦岛、绥中县 )、 营口、辽阳8个市。承担考试任务的机

考机构必须是经过国家卫生计生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认定的全国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人机对话考试机构,系统管理员必须经过国家

卫生计生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培训并考核合格。

六、考试组织实施

省卫生计生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共同负责考试组织、

指导和监督工作,省医院发展研究中心具体负责全省考试考务管

理工作。

承担考试任务的各考点负责考试的组织实施工作,所在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对考试工作进行督导和检查。

七、有关要求

(一 )各市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要高度重视卫

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切实加强对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 ,

紧密配合,精心组织。要通过各种传媒,加大宣传力度,及时组

织本地所有符合条件人员报名考试。同时,要加强对报考人员资

格审查工作,不符合报考条件者,一律不准报名参加考试。对提

供虚假材料或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考试资格的,取消当年成绩,且

2年内不得参加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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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辽宁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与评审

专业目录

2.辽宁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表

障厅 辽宁省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会耱
日

生

 
⒓

戈

月

计

 
钍

和

年

生

 
7

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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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专业目录 评审专业目录

考试专
业编码

考试专业
评审

专业

编码

评审专业 执业类别

069 全科医学
1
⊥
n
υ 全科医学 临床

001 心血管内科
ο
乙

n
υ 心血管内科学 临床

002 呼吸内科
0
J

n
υ 呼吸内科学 、临汴

003 消化内科
爿
纣

n
υ 消化内科学 帖床

004· 肾内科
t
J

n
υ 肾内科学 临床

005 神经内科
￡
υ

n
υ 神经内科学 临床

006 内分泌
勹
'

n
υ
内分泌与代谢病

学
临床

007 血液病
ο

o
n
υ 血液病学 临床

009 风湿病
n
'

n
υ
风湿与临床免疫

学
临床

011 普通外科
n
υ 普通外科学 临床

012 骨外科 骨外科学 临床

015 泌尿外科
o
∠

1
⊥ 泌尿外科学 临床

013 胸心外科
0
J 胸心外科学 临床

014 神经外科
∠
υ 神经外科学 临床

018 /丨
\儿夕卜矛斗

’
` 小儿外科学 临床

016 烧伤外科
°

o 烧伤外科学 临床

附件 1

辽宁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与评审专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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